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
执法被服附件采购项目询价文件




















采购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
日期：2025年 11 月 12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
采购报价供应商需知

为树立交通行政执法队伍良好的社会形象，加强交通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我局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办法函〔2021〕453号）规定，拟采购执法被服附件一批，现邀请贵公司参与报价。我局将根据各公司所报文件通过低价中标的评分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并与成交供应商通过线下签订合同实施采购。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被服附件采购项目
（二）采购方式：询价采购
（三）采购内容：执法被服附件4870（顶/枚/副/条）（详见附件）
（四）技术参数：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技术规范”
（五）预算金额：人民币107406.6元
（六）最高限价：同采购预算金额
二、资质要求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注册经营范围满足本次采购内容的供应商。
（二）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允许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三）供应商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投标。
（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标。
（五）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需要提供生产产家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或同等效力的证明。
三、商务条款
（一）质保期
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自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期一年，货物在质保期内正常使用情况下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免费包修包换。
（二） 配套（售后）服务
1.免费送货上门。
2.交付或者实施时间及地点：
（1）交货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5日（日历日）内。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包括广西各地级市）。
3.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中标金额50%作为预付款，成交供应商按采购合同交货完毕验收通过后，采购人签署项目验收书，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开具发票，采购人15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额货款。
4.交货方式：邮寄送达。
5.其他要求及说明
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包含：产品价、工料费、运输费（含装卸费）、保险费、税费、技术支持、产品检测费、售后服务费等费用。
四、进口产品说明
本次采购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参与竞标，如有此类产品参与竞标的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
5、 验收标准
所有产品在验收时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执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如有缺漏、损坏或者存在手工和制作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必须无条件负责调换、补齐，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完备的装箱单和合格证等。验收合格条件如下：
（一）执法被服附件的技术参数与采购合同一致，与“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技术规范”的要求一致。
（二）供应商交货时，提供通过具有 CMA、CNAS 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交付批次各项执法被服附件的检测的报告，且检测报告结果须符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技术规范”的要求。
（三）采购单位将对货物进行抽检，抽检出现不符合采购项目需求的货物不予收货。同时由供应商承担重新提供符合采购项目的产品，其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六、报价文件组成内容 
（一）《营业执照》、《中小企业声明函》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四）报价表（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五）报名时提供其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到的主体信用记录结果。
七、报价文件递交
[bookmark: _GoBack]请于2025年11月18日18时前将装订成册的报价文件（一式三份）以信封密封好，送至我局财务科（南宁市滨湖路66号公路大厦808室）联系人：张微，联系电话：0771-2115929。
附件：1.执法被服附件采购清单
      2.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技术规范（帽类）
3.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技术规范（饰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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